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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3/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13064.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关于做好外资银行改制工商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

商外企字〔2006〕240号)改制外资银行分、支行所在地省、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为了实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保障外

资银行改制工作顺利进行，经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就外资银行改制工商登记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充分认识外资银行改制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支持配合有关

部门落实外资银行法人导向政策 鼓励和引导外国银行在自愿

和商业原则基础上，将已经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改制为在

中国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银行或其分行，实施法人导向政

策，是我国在认真履行入世承诺，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之际

调整外资银行监管政策的重要举措。此举有利于全面提高我

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主动

性、有效性和充分性，有益于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保障

存款人利益。涉及外资银行改制工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

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实

施外资银行法人导向政策，做好外资银行改制工作。 二、区

分改制类型，简化登记程序 外资银行改制工作，既涉及原有

外国银行分行的注销登记，又涉及外资法人银行及其分支机

构的设立登记。为了有效实施法人导向政策，在依法行政的

前提下，简化相关登记程序。 （一）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法

人银行的，改制分行将资产、负债等全部转移至法人银行，



法人银行向登记机关提交承继改制分行债权债务等民事责任

的承诺书，改制分行可直接注销，无需清算。原外国银行分

行到位营运资金经审计后，可加总作为法人银行注册资本的

一部分，按历史汇率进行合并计算。法人银行申请设立登记

时，其提交的验资报告可一并对原分行的营运资金累加及新

增注册资本进行验资，并将原分行设立时的验资报告及审计

报告作为其附件。 （二）外国银行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的分

支机构的，改制分行将资产、负债等全部转移至法人银行的

分支机构，其所属法人银行向登记机关提交承继改制分行债

权债务等民事责任的承诺书，改制分行可直接注销，无需清

算。原外国银行分行到位营运资金可以为法人银行分支机构

营运资金的一部分或全部，按历史汇率进行合并计算。法人

银行分支机构在申请设立登记时，其提交的验资报告应对原

分行的营运资金进行转换，并将原分行设立时的验资报告及

审计报告作为其附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